
调解和和解作为替代性土地纠纷

解决机制的相关法律规定

我国《人民调解法》《民法典》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

对调解和和解作为土地纠纷的解决机制作出了相应规定，并

明确了具体的操作办法。

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第二条“本法所称人

民调解，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、疏导等方法，促使

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，解决民间纠纷

的活动。”第三十三条“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

议后，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，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

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，人民法院应当及

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，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。”②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二百三十三条“物权受到侵害的，

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、调解、仲裁、诉讼等途径解决。”③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十四条“土地所有权和使

用权争议，由当事人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由人民政府处

理。单位之间的争议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；个人之间、

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，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处理。”④自然资源部《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》

第一条“为依法、公正、及时地做好土地权属争议的调查处

理工作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



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”

第十三条“对申请人提出的土地权属争议的申请，国土資源

行政主管部门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第二条“本

法所称人民调解，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、疏导等方

法，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，解决

民间纠纷的活动。”第三十三条“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

成调解协议后，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，可以自调解协议

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，人民法

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，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

力。”②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二百三十三条“物权

受到侵害的，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、调解、仲裁、诉讼等途

径解决。”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十四条“土

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，由当事人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

由人民政府处理。单位之间的争议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

理；个人之间、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，由乡级人民政府或

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。”④自然资源部《土地权属争议

调查处理办法》第一条“为依法、公正、及时地做好土地权

属争议的调查处理工作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维护土地

的社会主义公有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，

制定本办法。”第十三条“对申请人提出的土地权属争议的

申请，国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

进行审查，并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提出是否受



理的意见。认为应当受理的，在决定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

内将申请书副本发送被申请人。被申请人应当在接到申请书

副本之日起 30 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材料。逾期不提

交答辩书的，不影响案件的处理。”第二十四条“调解达成

协议的，应当制作调解书。调解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：（一）

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法定代表人姓名和职务；（二）争

议的主要事实；（三）协议内容及其他有关事项。”第二十

五条“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，由承办人署名并

加盖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印章后生效的调解书具有法

律效力，是土地登记的依据。”）。应当依照本办法第十条

的规定进行审查，并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提出

是否受理的意见。认为应当受理的，在决定受理之日起 5个

工作日内将申请书副本发送被申请人。被申请人应当在接到

申请书副本之日起 30 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材料。逾

期不提交答辩书的，不影响案件的处理。”第二十四条“调

解达成协议的，应当制作调解书。调解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法定代表人姓名和职务；（二）

争议的主要事实；（三）协议内容及其他有关事项。”第二

十五条“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，由承办人署名

并加盖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印章后生效的调解书具有

法律效力，是土地登记的依据。”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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